
臺北市政府 97.04.22.  府訴字第 097700906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黃○○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登記及不服原處分機關之不作為等事件，提起訴願，本

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

　　..」第 2條第 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

　　，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

　　起訴願。」第 14條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

　　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為之。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知悉時

　　起算。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 3年者，不得提起。訴

　　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第 77條第 2款、第 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

　　......八、對於......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

　　者。」

　　行政程序法第 168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

　　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行政法院 62年度判字第 583號判例：「提起訴願應自官署原處分書達

　　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逾期則原處分即歸確定，如仍對之提起訴

　　願，即為法所不許。」

二、緣本市中山區吉林段 5小段 353、354地號（重測前為中莊子段 118地號

　　，後分割出 118之 242地號）土地，原屬案外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其中 353地號土地經法院查封拍賣，嗣由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承受，

　　並由原處分機關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75年 2月 20日北院立財執 73專天

　　 1792字第 33794號權利移轉證書，以 75年 4月 8日收件中山字第 9824號

　　登記案，辦理拍賣登記為臺北市所有在案。另 354地號土地則以 75年 1



　　2 月 2日收件中山字第 37240號登記案，辦理徵收登記為臺北市所有在

　　案。訴願人不服上開土地徵收及拍賣登記之處分，另以其請求原處分

　　機關向本府地政處調閱徵收原檔卷資料，惟原處分機關未為處分而不

　　服其不作為為由，於 97年 1月 22日向本府提起訴願，3月 3日及 4月 9日

　　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三、關於 75年 4月 8日中山字第 9824號登記及 75年 12月 2日中山字第 37240號

　　登記處分部分：

　　卷查本案訴願人於訴願書中未敘明知悉系爭 2筆土地登記之時間，惟

　　查訴願人前以 89 年 7 月 31 日黃周字第 0731 號函略以：「.....

　　.緣於『民國 7 5 年』間，臺北市稅捐單位，以『欠稅』為由，依據

　　『強制執行法第 75 條』規定，將『欠稅者』之『私有田地』查封、

　　拍賣，因無人應買，由稅捐單位『承受』，並以執行法院發給之『權

　　利移轉証（證）書』向地政單位辦理『私有田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臺北市所有（管理人：臺北市稅捐稽征（徵）處）。....... 『（新

　　）權利人』是否適格及其所有權移轉登記是否有效等......請求釋示

　　之...... 」及 91 年 8 月 12 日地黃訴甲字第 9110 之 4號函略以

　　：「......（ 三 ）按土地登記簿所載，353 地號田地在中山字第 9

　　824 號因『 75.2.20 拍賣』75.4.8 『主』登記之『義務人』為『○

　　○公司』，和 354 地號田地在中山字第 37240 號因『75.9.30 徵收

　　』 75.12.2 『主』登記之『義務人』亦為『○○公司』...... 上揭

　　『義務人』之登記，顯屬不法.. .... 」分別向內政部及原處分機關

　　等陳情，足證訴願人至遲應分別於 89 年 7 月 31日及 91 年 8月 12

　　 日已知悉系爭 2 筆土地登記之處分，故訴願人若對上開土地登記處

　　分不服，應自知悉各該處分之時（即 89 年 7月 31 日及 91 年 8月

　　 12 日）之次日起 30 日內提起訴願。是本件訴願期間之末日分別為

　　 89 年 8 月 3 0 日 （星期三 ）及 91 年 9月 11 日 （星期三 ）

　　。又訴願人地址在臺北市，並無在途期間可資扣除。然訴願人遲至 9

　　7 年 1 月 22 日始向本府提起訴願，此有貼妥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收

　　文條碼之訴願書在卷可憑。是訴願人提起本件訴願，顯逾 30 日之法

　　定不變期間。且系爭 2 筆土地係於 75年分別辦理拍賣及徵收登記為

　　臺北市所有，其中拍賣登記由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請原處分機關辦理

　　，另徵收登記則係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以囑託登記書通知原處分機關

　　辦理，並副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而各該土地管理機關



　　分別為本市稅捐稽徵處（本府嗣函請原處分機關並副知本市稅捐稽徵

　　處及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於 75 年 5 月 26 日辦理變更

　　管理機關登記為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及本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其既係行政機關，依一般經驗法則，應於 75 年間

　　已知悉系爭登記處分，則訴願人於 97 年 1 月 22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亦已逾訴願法第 14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之 3 年不變期間。是本件

　　姑不論訴願人就系爭處分是否具備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其提起訴願既

　　已逾法定期限，自非法之所許。

四、關於不作為部分：

　　按依訴願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就不作為提起之訴願，係指行政機關不依

　　限就人民依法所申請之案件作成行政處分之情形；是提起本條項之課

　　予義務訴願，應以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為前提，如非依法申請之案件

　　，即無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之餘地。本案依卷附原處分機關 96年 11月

　　14 日 96年度民眾疑義主動邀約洽談紀錄表影本記載略以：「......

　　為確認臺北市中山區吉林段 5 小段 353、354 地號...... 地目田之

　　私有農地...... 就上揭 2 宗田地物權歸屬系爭事宜訴求解決方案，

　　請貴所儘速派員前往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四科調閱 75 年間 14 號公園

　　徵收原檔卷資料，俾憑確認物權歸屬系爭事宜....... 」及原處分機

　　關 96 年 11 月 16 日北市中地一字第 09631745000號函復訴願人略

　　以：「主旨：有關臺端為確認本市中山區吉林段 5 小段 353、354地

　　號...... 物權歸屬事宜疑義，請求調閱本府地政處第四科 75 年間 1

　　4 號公園徵收原檔卷資料乙事，本所將儘速派員調閱....... 」等觀

　　之，係請求原處分機關向他機關調閱檔卷資料，或堪認屬行政程序法

　　第 168條規定陳情之範疇，惟仍難遽認訴願人所請求之事項係得依法

　　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人就此部分遽向本府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亦

　　非法之所許。

五、至訴願人請求「......訴願人於 89年底向中山所申請取得之『土地登

　　記簿騰 （謄）本』.........中山地政事務所確認上開騰（謄）本是

　　否為真品案由......」；「......地政處......及中山所......就『

　　地政處 91.08.22北市地一字第 09132370600號函......』所指之『63.

　　05.21中山字第 5350號主登記』之『所有權人......』，在何時？因

　　何事？『喪失』......之『不動產物權』乙事，予以明確認定之....

　　..」；「 ......土地登記簿......奉地政處 63.03.20北市地一字第 0



　　3887號函......臺北市政府地政處確認上開該處 63.03.20函是否為真

　　品案由......」；「......地政處......及中山所......就『地政處

　　91.08.22北市地一字第 09132370600號函......』所指之『63.05.21

　　中山字第 5350號主登記』之『所有權人......』，在何時？因何事？

　　『喪失』......之『不動產物權』乙事，予以明確認定之......」及

　　「......限期由臺北市政府財政局......以『以地易地』方式，撥交

　　予『○○公司籌備處......』等人『依照委任意旨』行土地清理事宜

　　......」等節，業經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分別以 97年 1月 30日北市訴

　　（癸）字第 09730073810號、第 09730073811號及第 09730073813號函

　　請原處分機關、本府地政處及財政局依職權處理逕復在案。又訴願人

　　請求依訴願法第 73條、第 100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241條規定辦理等情。

　　按本案係分別以逾期提起訴願及非訴願審議範圍為由作成訴願決定，

　　已無依訴願法第 73條規定調取文書或物件之必要；另訴願法第 100條

　　有關公務人員涉及刑事或行政責任之處理及刑事訴訟法第 241條有關

　　公務員之義務告發規定分別係由訴願決定機關或公務員依職權審酌，

　　並非訴願人申請事項，併予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 77條

　　第 2款及第 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媛英

　　　　　　　　　　　　　　　　　　　　　　　　　　委員　紀聰吉

　　　　　　　　　　　　　　　　　　　　　　　　　　委員　程明修

　　　　　　　　　　　　　　　　　　　　　　　　　　委員　林明昕

　　　　　　　　　　　　　　　　　　　　　　　　　　委員　戴東麗

　　　　　　　　　　　　　　　　　　　　　　　　　　委員　蘇嘉瑞

　　　　　　　　　　　　　　　　　　　　　　　　　　委員　李元德

中　　華　　民　　國　　 97　　 年　　　 4　　　月　　　22　　日

　　　　　　　　　　　　　　　　　　　　　　　市長　郝龍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